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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 

畢業生市長獎評選辦法 
                           

114 年 1 月 10 日修訂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12月 18日北市教國字第 1133119358號函。 

二、目的：表揚優秀傑出學生，落實五育並重、全人發展之教育理念。 

三、獎項類別： 

(一) 學業成績優良市長獎：在學期間，學業成績優良之畢業生。 

(二) 傑出表現市長獎：在學期間於以下各方面表現傑出，有具體事蹟者。分為以下二類： 

(1) 體育類：於各項體能運動方面表現傑出，有具體事蹟者。 

(2) 藝文與科學類：於深耕閱讀、多語文競賽、語文創作、美術、音樂、舞蹈等方面表現傑

出，有具體事蹟者。或於自然科學、數學及資訊競賽等方面表現傑出，有具體事蹟者。 

四、受獎資格： 

(一)本校應屆畢業生每班第一名(依據本校成績評量辦法)。 

(二)在學期間表現傑出之畢業生:體育、技能、藝能、科學或創作等有具體事蹟者。 

(三)前開領有市長獎之學生不得再兼領其他學業成績優良獎項；同時符合學業成績優良市長獎

與傑出表現市長獎資格者，以學業成績優良市長獎之資格請領。 

五、受獎額度： 

(一)學業成績優良市長獎：依畢業班級數評選出每班 1名，本校共 5名。 

(二)傑出表現市長獎：畢業班級數之 3分之 1，採無條件進位，本校共 2名。 

六、市長獎類別： 

(一) 學業成績優良市長獎：依據「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成績評量實施要點(110.10修

訂)」，經校務行政系統結算畢業成績後，各班擇最優 1名。畢業成績計算各學期佔比如下表： 

 

 

 

 

 

 

(二)傑出表現市長獎： 

1. 採積分審查方式評選。積分採計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辦之比賽為原則。 

2. 體育類、藝文與科學類各評選出一名，合計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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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期比例 % 5 5 5 5 8 8 8 8 12 12 12 12 

學年比例 % 10 10 16 16 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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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傑出表現市長獎評選方式： 

(一)由教務處提供六年級應屆畢業生傑出市長獎申請表，請申請人依辦法填寫表格，畢業生傑

出市長獎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正、影本，將影本裝訂成冊(正本審後發還)，由導師就積分計

算結果，並將申請書連同相關證明資料於 114 年 5 月 7日至 5月 14 日上午 12:00 前送

教務處註冊組彙整。（將謹守逾期不受理原則，以利公平作業）。 

(二)同類別依積分高低排名，積分高之前 3名同學參加複審(同類別積分相同者，將增額進入複

審)，兩類別合計共 6名學生入複審。 

(三)於 114年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進行複審，審查委員將於會議中依據進入複審學生所提供的

資料評比討論，並擇優評選出受獎學生。 

(四)計分參照標準：代表學校參加教育主管機關(如教育局、教育部)主辦之競賽獎狀納入計分

(如表 1、表 2)，113學年度新增各協會與學會競賽獎狀納入計分(上限 20 分)，如表 3。上

述獎狀統計分數（以 5 月 14 日前發布成績之積分計算為止）提報畢業生傑出市長獎。 

八、傑出表現市長獎收件資料說明： 

（一）繳交申請表 (附件 1) 與電子檔，及相關證明的紙本資料正本與影本，導師正本驗畢後立

即發還，電子檔上傳至本校電子檔案櫃，紙本資料繳交至註冊組。 

（二）依申請類別計分，藝文與科學類請就藝文與科學類比賽計分，體育類請就體育類比賽計

分，可同時參與兩類別，仍須依類別分開計分並繳交申請資料。 

（三）如有無法直接認定是否採計之競賽項目，申請者應主動提供相關競賽辦法簡章。 

九、傑出表現市長獎複審方式： 

(一)成立審查委員會：由行政代表 5人（含校長、四處室主任）、教師代表 2人、家長代表 2 人，

共計 9人組成。校長擔任召集人、註冊組長擔任執行秘書，教師代表由教師會推派非畢業班

導師擔任，家長代表由家長會推派非畢業班家長擔任。 

(二)複審時間：5月下旬至 6月 8日前。 

(三)流程： 

1. 委員概覽資料。 

2. 確認體育類、藝文與科學類候選人之積分排序。 

3. 經綜合考量與討論後，決定各類別順位。 

4. 評選出表現傑出市長獎正取 2名，備取 3名。 

十、傑出表現市長獎受獎名單經審查委員會討論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報局表揚。 

十一、本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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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教育主管機關獎狀計分原則(競賽層級及名次的得分表)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競賽成績 

(名次) 

名 次 

第一名 

金牌 

冠軍 

第二名 

銀牌 

亞軍 

 

第三名 

銅牌 

季軍 

第四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校級 4 3 2 1 0 0 0 0 

行政區級 8 7 6 5 4 3 2 0 

市級大區 16 14 12 10 8 6 4 2 

市級 24 22 20 18 16 14 12 10 

全國級 32 30 28 26 24 22 20 18 

國際級 40 38 36 34 32 30 28 26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競賽成績 

(類別/級別) 

級     別 

特優 

優勝 

 

優選 

優等 

 

佳作 

甲等 

 

其他 

優良 

入選 

校級 4 3 2 1 

行政區級 8 6 4 2 

市級大區(乙類) 16 10 8 6 

市級(甲類) 24 12 10 8 

全國級 32 20 18 16 

國際級 40 28 24 22 

備註： 

1. 上述比賽以教育主管機關(如教育局、教育部)主辦為限，且以代表學校出賽為原則。 

2. 積分之採計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辦之比賽為原則，非教育主管機關之公家機關比賽，屬鼓勵

性質，皆以 1分計。 

3. 單項協會與私人機構競賽計分請查閱表 3。 

4. 臺北市南區多語文競賽已是市賽最高等級，故以市級計算。 

5. 當選國家代表參與國際賽事，比照全國級賽事第一名計分(檢附公家機關當選證書)， 

6. 臺北市閱讀校楷模以校級特優計。 

7. 校內美術創作展之金、銀、銅牌獎，以校級計算；美術創作展獲春、秋季展者，以市級入選計

分。世界兒童畫展以市級計分。 

8. 非競賽類之優良行為(榮譽狀、模範生、禮儀楷模、孝親楷模、語言認證、市圖閱讀活動認證、

參與活動證書、健康促進三冠王等) 、校內體表會趣味競賽、精神錦標不計分。 

 

9. 臺北市田徑春秋季全國田徑錦標賽積分比照市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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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臺北市教育盃扯鈴賽乙類積分比照市級大區計。 

11. 臺北市五項藝術競賽團體組獲獎如同時具等第與名次，則積分擇優計算，惟請提出佐證資料。 

12. 參加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覧會，如同一作品分獲不同獎項，積分擇優計算。 

 

表 2：教育主管機關獎狀計分內容(納入計分的競賽內容) 

 

類別 主辦單位 內容 

藝文與科學 校內(校長) 

分區(東區、內湖區等) 

全市(教育局長或市長) 

全國(教育部長或總統) 

 

1.多語文學藝競賽：國語文(演說、朗讀、作文、

書法、字音字形)、鄉土或原民語(閩南語及客

語朗讀、演說、歌唱)、英語(演說、讀者劇場

等)。 

2.查字典比賽、愛閱小博士、閱冠王、小小說書

人、自編故事劇本等。 

3.科展競賽、機器人大賽、中/英文打字比賽。 

4.美術競賽：兒童美術創作展、世界兒童繪畫、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展、北市學生五項藝術競

賽(音樂、美術、偶戲、鄉土歌謠) 

5. 

 

體育類 校內(校長) 

分區(東區、內湖區等) 

全市(教育局長或市長) 

全國(教育部長或總統) 

 

體育競賽：田徑、游泳、直排輪、跳高、舞蹈、

疊杯、健身操、樂樂棒、溜冰、民俗體育、法式

滾球等。 

 

表 3：各協會或學會獎狀(上限 20分) 

 

類別與項目 主辦單位 前 4名(特優) 5-8名(優等、優選) 

藝文與科學： 

作文、數學、科學、

繪畫、數位創作、

音樂、電腦…等 

各基金會、各協會、各

學會 

2 1 

體育：田徑、滾球、

民俗體育、扯鈴、

疊杯、直排輪、溜

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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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申請表 

班級 學生姓名 家長簽名 推薦類別(擇一) 

六年  班  

 (簽章) 

□體育  □藝文與科學   

可參與兩類別，需獨立填表，不

可合併計分。 

獲獎事項列表 

編號 得獎日期 主/承辦單位 參賽項目 
所得
獎項 

自填分
數 

導師 
初審 

審查委員 
複審 

範例 
 

112.10.30 □教育部教育局
□校內 

臺北市 110年度多語文學藝
競賽南區國語寫字組 

優等 12   

  □教育部□教育局
□校內 

     

  □教育部□教育局

□校內 

     

  □教育部□教育局

□校內 

     

  □教育部□教育局

□校內 

     

  □教育部□教育局

□校內 

     

  □教育部□教育局

□校內 

     

  □教育部□教育局

□校內 

     

合計    

  □獎狀正本核對。 
  □核對積分 

 導師簽名：【                  】 

   □分數核定。  審查委員簽名：【                                               】 

說明： 
1. 採計一至六年級申請類別之各項競賽獎狀，獎狀上有學校或教育部、縣市長、教育局核章請按表

1、表 2核對積分，獎狀核章為協會、基金會、學會等非教育主管機關，請按表 3核對積分；學
業成績獎狀不予採計。 

2. 獎狀按主辦單位教育部、教育局、校內順序填寫並以電腦繕打列印，在影印之獎狀右上角標上編
號以便核對。 

3. 本表由申請學生或家長填寫，另需檢附獎狀正本、影本與電子檔。獎狀正本由導師驗畢立即發還。
獎狀影本請於右上角編號並依序裝訂。 

4.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下載列印，檔案請至本校網站家長專區下載。 
5. 截止日期：5月 14日(三)中午 12:00 

送件方式：由導師協助送交教務處，電子檔請上傳至 nas1-1/…/六年級/to all/113市長獎，名格式：
60412王大維市長獎藝文與科學類申請表（班級+座號+姓名+類別）。逾期以棄權論，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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